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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文件

制订工作程序（试行）

（2021年 11月 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信安标委”）技术文件（以下简称“技术文件”）的制订

和管理工作，根据《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技术文件是指围绕国家网络安全监管急需、迭

代快速、创新活跃的技术应用领域，由信安标委组织编制和

发布的指南类文件，旨在引导网络安全技术、产业发展。

第三条 技术文件是国家标准的有益补充，对于文本成

熟度高、适于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技术文件，可在编制过程中

同步推进为国家标准。

第四条 技术文件制订采用快速程序，制订周期一般控

制在 1年内，逾期未完成的将自动终止。

第二章 编制与发布程序

第五条 网络安全有关主管部门、企业、科研机构、检

测机构等相关方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向秘书处提出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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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需求。

第六条 秘书处组织成立技术文件编制组，吸纳使用方、

管理方等相关方共同参与编制工作。

第七条 编制组在充分调查研究、试验验证和征求专家

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技术文件征求意见稿。

第八条 秘书处将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材料征求相关主管

部门和工作组意见，并通过信安标委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一般为 30天。

第九条 编制组对反馈意见进行研究处理，并就重大分

歧意见与意见提出单位进行沟通，修改完善后形成技术文件

送审稿。

第十条 秘书处组织专家对送审稿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

审查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对不能协商一致的，应进行投

票表决。参加投票专家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

过参加投票专家的四分之一，方为通过。

审查通过的，编制组修改完善后形成技术文件报批稿。

第十一条 秘书处将报批稿及相关材料提交主任办公会

审议。

第十二条 秘书处通过信安标委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对外发布技术文件。

第三章 复审评估

第十三条 秘书处每年组织对发布超过两年（含）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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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文件进行复审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技术文件的适用性、实

施应用情况、影响力等方面。复审评估结论为“继续有效”、

“修订”或“废止”。

第十四条 秘书处委托责任编辑对技术文件进行初审。

初审工作应充分征求编制单位、业界专家、用户等相关方意

见，并形成初审意见建议。

第十五条 秘书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形成复审结论

建议。

第十六条 秘书处将复审结论建议提交主任办公会进行

审议后，予以公布。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七条 技术文件编号由信安标委编号（TC260）、序

号（3位数）组成。序号第一位是文件的主题系列号，即 0—9

系列；序号后两位是文件的顺序号，即 01—99。例如：

TC260-001，其中序号第一位“0”代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

护主题。

第十八条 技术文件评审专家应符合《全国信息安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项目评审专家遴选规则（试行）》。

第十九条 技术文件版权属于信安标委，未经信安标委

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翻译技术文件的任何部分。

凡转载或引用技术文件的观点、数据，请注明“来源：全国信

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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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程序由信安标委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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